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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空地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2月 6日(星期五)下午 2時 

貳、地點：臺中州廳中山廳 

参、主持人：本府環境保護局洪局長正中    記錄：莊佳卉 

肆、主席致詞：(略) 

伍、業務科報告：(略) 

陸、各單位意見： 

一、中興大學陳鴻烈老師 

(一)基於大臺中的發展，市容與環境的衛生，空地的髒亂、蚊蟲

孳生（登革熱的預防）問題等，臺中市空地管理自治條例的

實施有其必要性與緊急性。 

(二)地價稅與市府公款切忌成為財團養地的工具，違反公平、公正

與公義的正當性，建議由環保局配合市長之長遠計畫決定其

策略與配套。 

環保局回覆： 

(一)為加速改善本市環境，提升綠美化程序，提供民眾更優質的生

活環境，本局將儘速推動自治條例制定相關工作。 

(二)私有地免徵地價稅之先決條件係要先與本府相關機關締結行

政契約，同意無償提供公部門作為綠美化使用並開放公眾使

用，因此不會成為財團養地的工具。另本府各局處將配合市

長政見研議相關配套措施，俾利使本市空地綠美化工作更臻

完善。 

二、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易秘書湘蘭 

(一)有關第三條本會希望不包含已建築開發完成基地不在此限。因

不動產開發業者均會自行做綠美化及圍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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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第五條設置圍籬時，希望佔臨道路圍籬面積 1/3以上。 

(三)有關第十三條建議進入私有土地應列相關規定，如都市計畫法

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十五條規定。 

環保局回覆： 

(一)有關本項目空地係指全部或部分荒廢、裸露之土地或建築物四

周荒廢、裸露之土地，業者已取得建照施工中之土地、已鋪設

水泥之土地及完成建築之建築物四周空地皆不在此限，本局將

依建議修正自治條例草案。 

(二)有關本項目涉都市計畫相關規定將提請本府都發局進行研議

規範。 

(三)有關本自治條例第 13條係參考廢棄物清理法第 59條規定，未

來執行時也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稽查工作。 

三、大毅建設業務部門林昌緒先生 

(一)私人土地若以自行綠美化，因其綠化成本已投入，希望能以減

免地價稅等方式獎勵。 

(二)可評估稅金等減免獎勵方式，由企業界起”帶頭作用”，企業落

實效率相信比公家實行快速許多。 

(三)建議可用比賽方式鼓勵企業界參與，並所有獎勵條件以實際執

行並每年落實維護為依據。 

環保局回覆： 

(一)私有空地土地所有人可分為兩種，建商所有及私人所有，私有

地如為建商之未來建築用地，其特性為土地權屬相對簡單且較

有能力自行綠美化，原則是由建商自行辦理綠美化工作；私有

地如屬ㄧ般民眾擁有，常因土地所有權人數眾多，造成土地權

屬相對複雜之情形，而且ㄧ般民眾較無能力自行將空地綠美

化，此部分土地所有權人締結「行政契約」同意開放無償供公

眾使用 3年後可依規定減免地價稅。 

(二)建商自主辦理綠美化工作，目前已有總瑩建設自主完成綠美

化，相信可帶動氣業自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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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建商自主辦理綠美化工作比賽或獎勵方式，將請本府都發

局研議相關比賽方式鼓勵企業參與，以順利推動本市空地綠美

化工作。 

四、楊正中議員服務處謝東海副主任 

(一)請將空地之定義及綠美化定義明訂清楚。 

(二)有關都市計畫法之土地分區，哪些列入此自治條例範圍，須釐

清。 

環保局回覆： 

(一)感謝指導，本自治條例推動之目的在於改善髒亂空地及減少裸

露情形，本自治條例將參考相關意見將空地定義修正為「全部

或部分荒廢、裸露之土地，或建築物四周荒廢、裸露之土地。」

以更明確規範空地之範疇，另綠美化定義將修正為「應以客土

栽植喬灌木、舖植草皮、撒草種、設置綠籬或農園及活動式澆

灌系統…。」 

(二)有關本自治條例未來將以本市都市計畫區內、都市計畫區域外

之工業區及非都市計畫區之省道兩側二十公尺為為首要推動

區域，未來將依服務處建議修正。 

五、臺中市高鐵新市鎮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一)能否利用獎勵辦法，使所有權人能將綠美化所花費之費用，讓

未來能抵交稅金之用途証明，方能促進地主本身自動自發管理

自己的土地。 

環保局回覆： 

(一)本項目參採辦理，未來自治條例修正第六條「本市空地提供政

府機關使用者，無償使用期間免徵地價稅。」並由用地機關統

一造冊送稅捐稽徵機關辦理。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16時 40分。 


